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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交发〔2017〕212号

芒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芒市2015-2016年度油价补贴退坡资金分配方案的报告
 
市人民政府：
为做好我市2015年、2016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城市公交行业油价补贴退坡资金分配使用工作，推动油补政策调整工作实施，根据《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云南省农村客运和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芒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工作目标
按照省州文件精神，以调整资金使用方式为手段，以保民生、保稳定为目标，按照盘活存量、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平稳推进的原则，健全支撑保障和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城市与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等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资金分配范围
依据上级文件要求，州级计划下达我市2015年退坡资金126.78万元、2016年退坡资金250.54万元，合计377.32万元。通过盘活资金存量、转变支持方式、保障支持重点，实现相关支出与用油量及油价脱钩，由市人民政府统筹用于支持我市公共交通发展，出租车、农村客运补助等。
（一）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补助重点。主要用于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停车场、候车亭、购置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安装“一卡通”、企业智能化运营管理能力建设等，实行一次性奖励补助。
（二）出租汽车发展补助重点。主要用于企业办公场地设施及智能化运营管理能力建设等，实行一次性奖励补助。
（三）农村客运发展补助重点。主要用于农村客运企业办公场地设施及智能化运营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行一次性奖励补助。
三、具体分配标准
(一) 2015年度成品油油价改革财政补贴（退坡部分）实施项目计划（合计补助126.78万元）。
1.城市公交发展（本项合计补助110.78万元）。
（1）公交首末站建设1个，补助8.9万元。站场由市交通运输局建设。
（2）支持公共交通发展，新建公交站台，实行一次性补助。其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性公交站台数量为2个，每个补助15万元，合计补助30万元。
（3）充电桩建设每个补助2万元，数量为5个，合计补助10万元；变压器安装每个补助10万元，数量为1个，合计补助10万元。
（4）公共交通补偿。承担减免票等社会福利补贴2.88万元。
（5）购置新能源公交车一次性购车补助，其车型为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6米≤车长<8米的每车补助4万元，车数为10辆，合计补助40万元。
（6）新开城市公交线路一次性补助。按5万元/条补助，新开城市公交线路1条，合计补助5万元。
（7）城市公交企业办公场地设施补助。按2万元/户计补，补助1户，合计补助2万元。
（8）城市公交企业智能化运营管理中配置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且安装管理系统的，每个企业补助2万元，补助企业数为1个，合计补助2万元。
2.农村客运发展（本项合计补助16万元）
（1）农村客运企业办公场地设施补助。按2万元/户计补，补助4户，合计补助8万元。
（2）农村客运企业智能化运营管理中配置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且安装班线管理系统的，每个企业补助2万元，补助企业数为4户，合计补助8万元。
(二) 2016年度成品油油价改革财政补贴（退坡部分）实施项目计划（合计补助250.54万元）。
1.城市公交发展的补贴标准（本项合计补助196.64万元）。
（1）公交专项规划经费补助30万元。
（2）公交首末站建设1个，补助10.76万元。站场由市交通运输局建设。
（3）支持公共交通发展，新建公交站台，实行一次性补助。其中，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性公交站台数量为2个，每个补助15万元，合计补助30万元。
（4）充电桩建设每个补助2万元，数量为10个，合计补助20万元；变压器安装每个补助10万元，数量为1个，合计补助10万元。
（5）公共交通补偿。承担减免票等社会福利补贴2.88万元。
（6）购置新能源公交车一次性购车补助，其车型为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6米≤车长<8米的每车补助4万元，车数为22辆，合计补助88万元。
（7）新开城市公交线路一次性补助。按5万元/条补助，新开城市公交线路1条，合计补助5万元。
2.城市出租车发展补贴标准（本项合计补助53.90万元）
（1）出租汽车机打发票专用设备。每辆出租汽车补助1000元，数量为379辆，合计补助37.9万元。
（2）出租汽车企业办公场地设施补助。按2万元/户计补，补助4户，合计补助8万元。
（3）出租汽车企业智能化运营管理中配置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且安装管理系统的，每个企业补助2万元，补助企业数为4个，合计补助8万元。
四、申报程序
受补对象以营运车辆所属公司为主体进行申报，提交项目的申报及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收到申报后，退坡资金分配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业人员对计划使用退坡资金建设的项目进行调研论证，确保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可行性。
五、补助资金发放前公示
全市所有受补企业项目金额核算完成后进行汇总，在确认应分配的退坡补助资金全部核算清零并报市财政局审核后，在交通运输局政务网站及办公场所醒目位置将单车补贴金额、具体受补对象及预存入银行账户号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期为七天，对公示有异议的，可以分别向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咨询。
公示期结束后，各受补公司向市财政局及市交通运输局提交具体受补对象对公示内容的亲笔确认签名备案。
六、补助资金的发放
公示结束，在未接到对公示有异议或有投诉已处理的情况下，由市财政局负责通知承担专项补助资金发放的商业银行将公示的退坡补助金额转入已公示的具体受补对象的银行账户或银行卡中。
七、监督管理
市财政局和市交通运输局将采取检查与重点抽查的方式，对此项补助资金进行检查，发现有虚假冒领套取补助资金行为的，市财政局将依法追缴被侵占的补助资金；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image: Seal]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城乡道路客运补助资金领取资格，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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